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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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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清县法院莫干山法庭审理一起女儿诉亲

生父亲的抚养费纠纷案件。

小叶今年14岁，多年前父母因感情不和离婚。

当时，小叶父母约定，由父亲叶某承担女儿每月500

元的抚养费，而教育费、医药费等费用，由母亲沈某全

额承担。

据悉，小叶身体状况一直不好，曾多次因急性肠

系膜淋巴结炎等疾病在德清、杭州等医院治疗；后因

父母离异，患上了中度抑郁症。

与此同时，小叶母亲沈某每月3000元的工资，仅

能勉强维持母女两人基本生活。父亲叶某从2020年

9月起，就一直拖欠抚养

费，这使得母女俩本就

艰难的生活雪上加霜。

看着妈妈的状态一日不如一日，小叶经过长时间

的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将父

亲告上法院，请求调整并判令叶某承担抚养费。

最大化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处理家事纠纷

的基本原则。经法院审理认为，因物价上涨等原因，

原先每月500元的抚养费标准已无法满足小叶基本

生活需求。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小叶实际需要等情

况，酌定叶某每月支付抚养费800元。因小叶疾病治

疗实际所需费用较大，并且随着年龄增长，教育方面

的费用随之增多，沈某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全部开支，

秉持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理念，法官判决叶某承担一

半的医疗费、教育费。

本报记者 张宇洲 通讯员 龚杨 陈倩琳

舟山的小杨名下有一辆车，为了补贴家用，他开起了“滴

滴”，没曾想，出了事故后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费用。近日，舟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二审。

去年1月，小杨为自己名下的小型轿车向某保险公司投保

了为期一年的交强险和不计免赔率险的100万元商业三者险，

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

当年7月，当小杨驾驶车辆从事“滴滴”运营时，与小李的

车辆发生碰撞，造成小李的车辆受损。经交警部门认定，小杨

负事故全部责任。

今年2月，小李的保险公司在支出车辆维修费等各项费用

59500元后，向小杨和其投保的保险公司索赔未果，便提起诉

讼，要求他们承担这笔费用。

小杨的保险公司辩称，小杨投保时，该车辆使用性质为“家

庭自用”，他在从事“滴滴”运营后，没有告知保险公司。根据保

险法第五十二条，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

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未履行

通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

故，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因此认为，保险公司不

应当承担责任。

小杨称，他投保的保险公司业务员当时没有说明相关免责

条款，自己作为普通公民，小杨认为营运、非营运是没有区别

的，因此，保险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认为，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

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

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但诉讼中，保险公司未能提供证据证明签订保险合同时，

其已向小杨就该内容作出提示和说明的事实。在此情形下，对

其请求免除保险责任的上诉请求，该院不予支持。因此小杨保

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向小李保险

公司支付保险理赔款。

小杨的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作出了

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

法官说法：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

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

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当事人规定

了相应的法定义务：1、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

义务；2、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减轻其责任等与

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条款的义务；3、按照对方要求对该条款予

以说明的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乙方未尽上述第2、3项规定的提

示义务和说明义务，致对方当事人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

大利害关系条款的，对方当事人可以提出主张，认为该条款不

成为合同的内容，即不对当事人发生约束力。

本案中，作为一般公众的投保人，不太容易理解保险合同

履行过程中，哪些情形属于“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

因此保险公司未尽提示和说明义务，故免责条款不能成为合同

的内容，保险公司应当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绿色出行
交通运输行业是推动绿色发

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领

域。近年来，我国交通运输行业积

极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调整运

输结构，推广新能源交通工具的使

用，取得了积极成效。

新华社 程硕 作

工程车丢了两个前轮
司机“霸道”开上高速
交警：后果不堪设想

通迅员 徐洋 本报记者 胡宗昊

近日，在杭徽高速玲珑收费站出

口处，杭州高速交警查到一辆令人咋

舌的车。这辆工程车车头处的两个轮

子竟然是缺失的，车辆仅靠后面6个

轮子的动力行驶。

询问得知，司机易师傅有近20年

的驾龄，当天早上，他正准备将轮胎脱

落的车辆开往位于玲珑收费站附近的

修理厂，但由于近期部分地面道路对

货车有限行措施，易师傅头脑一热，冒

着危险选择通过高速到达目的地。监

控显示，当日，易师傅开着这辆“点着

头”的车，从於潜收费站上了高速，并

在路上行驶了26公里。

“安全意识极其淡薄，你开着隐患

这么大的车子上高速，一旦发生意外，

方向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叶警

官对易师傅作出批评教育，并对其予

以200元的处罚。

杭州高速交警提醒，根据道路交

通安全法第21条，驾驶人驾驶机动车

上道路行驶前，应当对机动车的安全

技术性能认真检查；不得驾驶安全设

施不全或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具

有安全隐患的机动车。

根据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77条第1

款第7项规定，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

者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等有安全隐患

的机动车的，应予以罚款200元不记

分的处罚。

女子主动搭讪老人
这场“艳遇”让他后悔

通讯员 陈雅 徐荣

八旬老人路遇女子主动搭讪，本

以为是场“艳遇”，没想到却是个为财

而设的陷阱。日前，泰顺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粟某某、向某某涉嫌盗窃罪

一案开庭，二人分别被法院判处有期

徒刑 10 个月、7 个月，并处罚金

2000元。

今年5月的一天傍晚，81岁的老

朱饭后外出散步，遇到一位四五十岁

的陌生女子主动搭讪，并被带到一处

偏僻地点。随后，老朱感觉女子在他

身上摸了一会儿便跑了。等回过神才

发现，身上的金手链不见了，于是赶紧

报警。

经审查发现，近期泰顺县发生的

多起中老年人贴身财物被盗案件，系

同一犯罪团伙所为。该团伙将反应

慢、行动迟缓、防范意识较薄弱的老年

人作为扒窃目标，先由团伙中女性进

行“街头搭讪”，将被害人骗至提前踩

点的地点，再以谈话、抚摸等方式分散

被害人注意力，伺机盗窃其贴身财

物。女性得手后便与在附近望风的男

性一同离去。

检察官提醒，老年人应加强防范

意识，避免落入“温柔陷阱”。若不幸

遇上，要及时报警。老年人的子女或

亲属，平时要多关心老人身心健康，提

醒他们辨别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

行为。

私家车开“滴滴”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绝赔付
法院：格式条款未说明，保险公司不免赔

父亲拖欠一年抚养费，女儿为母解忧终上诉


